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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人人行行道道违违停停，，青青岛岛城城管管交交权权
交警接过管辖权，首日开出300多张罚单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晓鹏
通讯员 曲海青 栾心龙 刘晖

处罚人行道违停
执法主体调整

1日10时许，青岛李沧交警
大队开展整治商圈人行道违法
停车行动。在京口路靠近巨峰
路路口，一辆北京牌照的东风
日产汽车违法停在一处禁停标
志下的人行道上，李沧交警大
队李村中队民警对其进行了拍
照取证，并开出了青岛市首张
人行道违法停车罚单。近日，
青岛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
通过了《关于调整人行道违法
停放机动车行政处罚权实施
主体的决定》，决定要求自5
月1日起人行道违法停放机动
车行政处罚权，不再由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部门相对集中行
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查处在人行道停放机动车
的违法行为。

记者了解到，去年4月20
日，青岛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下
发了《2015年人行道违法停车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决定自
去年4月20日起，在青岛市区
范围内组织开展人行道违法
停车专项整治行动。这就意味
着，对于人行道违法停车行为
正式由城管部门行使管辖区，
也就是城管也可以对违法停在
人行道上的社会车辆进行贴

“罚单”的处罚。
早在去年4月15日，青岛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人接受媒体

采访时介绍，对于私家车车主
在人行道上违法停车，机动车
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
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
辆、行人通行的，处2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
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
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指定的地点停放。不少市民对
城管贴“罚单”存侥幸心理，不
去处理。对此，该负责人介绍，
人行道违法停车智能管理系统
将会详细记录违法信息，罚单
长期不处理，将加收滞纳金。

城管贴罚单
处罚难落实

“近年来，尽管城管执法部
门积极作为，但由于缺乏有效
制约手段，执法效果并不理
想。”青岛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
青岛市启动了“人行道违法停
车智能管理系统”的建设，该系
统主要是为解决当前青岛城管
执法队员对人行道违法停放的
车辆张贴人行道违法停车处理
告知单后，违法当事人拒不接
受处罚、人行道违法停车行为
得不到及时查处和纠正的被动
局面。然而处罚效果并不理想，
去年至今，全市查处人行道违
法停车案件6 . 8万多起，但当
事人依法接受处罚、顺利结案
的仅有1万余起，结案率不足
15%。“对人行道违法停车的处
罚难以落实到位，造成没有人
愿意对人行道违法停车行为接
受处罚。”该负责人说，至于原
因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是某一方
面造成的，原因有很多种。该负
责人说，除了张贴罚单，他们还

采取了“物防”的方式，即各区
市对人行道违法停车严重的区
域和路段，优先设置绿篱、挡车
柱和隔离护栏等物防设施，将
人行道和车行道分隔，解决人
行道违法停车问题。

“之所以市民不主动接受
处理城管的罚单的主要原因
是城管部门和交警部门不属
于一个系统，车辆是否通过年
审不在城管部门职权范围内，
由交警部门负责，也就是说，
不缴城管的罚单不影响车辆
年审。”青岛某高校一位行政
法领域的专家告诉记者。记者
从交警部门获悉，交警部门目
前还没有将城管部门罚单完
全入网。

交警贴罚单
车主害怕了

听说人行道违停将有交警
贴罚单整治的消息后，市民孙
女称，不让在人行道上停车是
好事，她很支持，但是现实中城
市规划不理想，车辆多，可供车

辆正常合法停车的地方却极为
有限，“不停人行道，我们停哪
儿？”孙女士问。记者了解到，像
孙女士一样有如此顾虑的市民
并不在少数。青岛市车管所此
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
年年底，青岛机动车保有量达
到 2 0 0 . 1万辆，其中私家车
141 . 2万辆。而据青岛市规划
局发布的《青岛市中心城区公
共停车场专项规划》，截至2014
年底，市内三区及崂山区现有
机动车保有量为61 . 61万辆。截
至2014年，青岛市区共有各类
停车泊位8万个，相当于约六辆
车争抢一个车位，车辆和停车
泊位比例严重失调。

“对于人行道违法停车，我
们将处以100元罚款。”李沧大
队执勤交警孙军说。人行道的
压力大和行人的行路难问题日
益突显，据了解，青岛市城区主
次干道人行道上停车乱象已成
为全国大中城市中最为严重的
城市之一，放眼市区，车辆横七
竖八，无序停放，阻挡行人通
行，有的甚至把行人挤得只能

走机动车道，还有的占用盲道
停放，加大了行人出行的安全
风险，行人被赶到车水马龙的
机动车道上行走，人身安全受
到严重威胁。

“我们现场执法坚持‘管在
先，罚在后’，防止执法方式简
单化，对现场违停车辆都先进
行劝离，立即驶离的不予处
罚。”交警部门表示，1日当天，
市区公安交警部门共对330余
辆人行道违停严重挡路的车辆
进行了处罚，对80余名违停车
辆驾驶人警告后劝离。

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市
民生怕自家停在人行道的车被
贴罚单。“我倒是想找个车位，
停人行道不是被逼无奈吗？”市
民刘女士的车辆曾在九水路上
被城管贴过罚单，因为听朋友
说城管的罚单不影响年审，因
此她根本没有处理罚单。刘女
士说，交警就不一样了，开的罚
单如果不及时处理，肯定影响
车辆年审。因此，得知人行道乱
停车归交警管了，刘女士正为
在哪里停车焦虑不堪。

本报记者 袁鹏

强大冲击波
震碎前后楼玻璃

事件发生之后，迅速有读
者通过齐鲁壹点客户端上的情
报站功能提供了线索，齐鲁晚
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
现场。发生事故的是国浩美都
小区10号居民楼最西边一个
单元，居民楼共有5层。401室
发生事故后发生燃烧，被随后
赶来的消防人员扑灭。

齐鲁晚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401室的阳台只剩下一层
楼板，四周的墙体全部被炸飞，
使得401室和402室的阳台部
分已经相通。在401室的楼下
齐鲁晚报记者看到了碎成几个
大块的墙体，墙的截面厚度有
20多厘米左右，碎成这样，可
见事故破坏性之大。从楼上掉
下来的墙体砸到了下方停车位

上的一辆三轮车上，使得三轮
车严重变形。

事故发生单元的每一层都
不同程度受损，几乎每一扇窗
户都被震碎。受损的范围远不
止10号居民楼这一栋楼，10号
楼北边和南边的2栋居民楼都
有大量的窗户玻璃被震碎。齐
鲁晚报记者从阳台所在的楼南
绕到了楼北侧，看到楼下一个
路灯杆被飞出的杂物砸中折断
在地上，还有一辆福特车前挡
风玻璃被砸出了一个洞。

采访中有该小区的居民表
示，自己居住的地方和事发地
有段距离，当天“五一”假期，很
多人这一天娶媳妇办喜事，所
以上午听到一声响还以为是放
喜炮的。随后有消防车赶来，才
发现事情不对。

当地政府
为居民更换窗户

“我当时正在阳台那边洗衣

服，突然一声巨响，玻璃什么的
就开始哗哗啦啦往下掉。”住在
401室楼下的陈大妈在见到齐
鲁晚报记者时还显得有些惊魂
未定，她说事发前她正在处理家
务洗衣服，毫无征兆就出事了。
家里门窗什么的受损，她赶紧从
楼上跑了下来，倒是没受伤。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当地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正在逐户统
计相关损失情况。一名工作人
员称，现在首先要做的是由政
府出面把周边住户受损的窗户
给更换掉，以保证居民的基本
生活，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

据官方通告显示，当天发
生的是一起天然气爆燃事故，造
成父子三人烧伤，前后居民楼门
窗不同程度损坏。接到报警后，
枣庄市、薛城区领导及公安、消
防、安监、住建、临城街道等单位
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
理事故。目前，事故伤者正在医
院进行救治，事故原因调查及各
项善后工作正全面展开。

居居民民家家天天然然气气爆爆燃燃，，阳阳台台炸炸飞飞了了
事发枣庄一小区，三人被烧伤

1日，青岛交警正式接替城管部门行使对人行道违法停车的管
辖权。为何解除城管部门行使对人行道违法停车的管辖权？交警接
替城管部门行使对人行道违法停车的管辖权，市民怎么看？对此，
齐鲁晚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据统计，1日，青岛市区公安交警部
门共对330余辆人行道违停严重挡路的车辆进行了处罚。

5月1日上午9点40分，枣庄市薛城区国浩美都小区
内突然发出一声巨响，该小区10号居民楼三单元401室
的阳台墙体被炸飞到楼下，室内冒起浓烟。据了解，这
是一起天然气爆燃事故，造成父子三人烧伤。

天然气爆燃住户家阳台被炸飞了。本报记者 袁鹏 摄

青岛交警开出首张人行道违法停车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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